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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4_A7_E4_BA_A4_E6_c80_309006.htm 国务院令（第489号

）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已经2007年2月7日国务院第168次常

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4月15日起施行。 总理 温

家宝 二00七年三月六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

条 为了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加强对期货交易的监督管理，维

护期货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保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期货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制定本条例

。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期货交易，包括商品和金融期

货合约、期权合约交易及其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

三条 从事期货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等违

法行为。 第四条 期货交易应当在依法设立的期货交易所或者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 禁止在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

交易，禁止变相期货交易。 第五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

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

机构派出机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

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章 期货交易所 第六条

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国

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

货交易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第七

条 期货交易所不以营利为目的，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实行自律

管理。期货交易所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期货交易所



的负责人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任免。 期货交易所的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八条 期货交易所

会员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期货交易所可以实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实

行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的期货交易所会员由结算会员和非结算

会员组成。 结算会员的结算业务资格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受理结算业务资

格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九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或

者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财务会

计人员： （一）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期货

交易所、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期

货公司、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务

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

未逾5年； （二）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律

师、注册会计师或者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

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的专业人员，自被撤销资

格之日起未逾5年。 第十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国

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对交易活动的风险控制和对会员以及交易所工作人员的

监督管理。期货交易所履行下列职责： （一）提供交易的场

所、设施和服务； （二）设计合约，安排合约上市； （三）

组织并监督交易、结算和交割； （四）保证合约的履行； （

五）按照章程和交易规则对会员进行监督管理； （六）国务

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期货交易所不得直接

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



并报国务院批准，期货交易所不得从事信托投资、股票投资

、非自用不动产投资等与其职责无关的业务。 第十一条 期货

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下列风险管理制度

： （一）保证金制度； （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三）

涨跌停板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